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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度陽光法案系列說明會」會後問答輯 
 
第一部分：會後問題討論 
Q：「申報日」與「交件日」有何不同？ 
A：「申報日」係指查詢財產基準日，「交件日」為繳交（上傳）財產申報表至

受理申報機關（財產申報系統）之送件日（上傳日）；例如於定期申報期

間（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若申報人自訂「申報日」為 11 月 15 日，所

有財產申報項目之餘額（存款、有價證券、債權或債務等），皆必須以 11
月 15 日之餘額為準；而確認財產申報表都確實填寫或登打完畢後，再行

送至政風機構或上傳至申報系統那天則為「交件日」。 
 
Q：如果我是 A 學校之會計主任，又代理 B 學校之會計主任，該如何申報？ 
A：因學校之受理申報機關同樣為教育局政風室，基本上只要於當年度辦理定

期申報，無須再另行辦理代理申報。 
 
Q：我今年已經辦理過就到職申報或代理申報了，還需要辦理今(102)年之定期

申報嗎？ 
A：今年已辦理過就到職申報或代理申報者，無須再辦理 102 年之定期申報，

若職務接下來無變動，例如另外代理他機關或調任至他機關之應申報職

務、卸離職或解除代理等，基本上明年再辦理定期申報即可。 
 
Q：財產申報時，是否能依向國稅局申請之「財產總歸戶資料」或「各類所得

資料」為憑？ 
A：因為國稅局所提供之資料為我們去年度之報稅資料，例如要申報 102 年度

定期申報時，國稅局所提供係為 101 年度報稅資料，將近有 1 年的落差，

故只能作為參考，建議仍向其他有關機關，例如地政機關、監理機關、金

融機構等，申請以申報日為基準之各類資料，接著再與原本本身所持有之

資料，例如所有權狀、行照、對帳單等進行比對為宜。 
 
Q：土地與房屋是一起購買，要如何申報各別價額？ 
A：可由申報人自行認定土地及房屋之各別價額，亦可於土地及房屋之價額均

填報交易之「總價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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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存款是否指單一帳戶達新臺幣 100 萬元才須申報？ 
A：申報人本人、配偶或未成年子女名下各別存款達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即

應申報，例如申報人本人名下有 6 個帳戶，於申報日之餘額分別為：定存

1,080,000 元、活存 48,046 元、活儲 73,849 元、支存 9,531 元、證券戶 60,755
元、靜止戶 2,003 元，存款共計 1,274,184 元，故上述 6 個帳戶皆應填報。 

 
Q：存款是否指我本人＋配偶＋未成年子女，達新臺幣 100 萬元才須申報？ 
A：存款係指申報人本人、配偶或未成年子女名下各別存款達新臺幣 100 萬元

以上，即應將各別存款餘額作填報，例如申報人本人名下有 6 個帳戶，於

申報日之總餘額為 2,884,160 元、配偶名下 4 個帳戶總餘額為 390,147 元，

則申報人本人之所有存款皆須填報，配偶之存款則無須填報。 
 
Q：已經為靜止戶或久未使用之存款帳戶，仍須申報嗎？ 
A：若申報人本人、配偶或未成年子女名下各別存款達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

就算帳戶餘額所剩無幾或為靜止戶，仍須申報，故建議申報人於申報前，

應清查所持有之所有存款帳戶，並可趁此將靜止戶或久未使用之帳戶作銷

戶，以利日後申報簡單明瞭，以及避免漏報。 
 
Q：有價證券之種類及申報標準為何？ 
A：有價證券係「股票＋基金＋債券＋其他有價證券」，申報人本人、配偶或

未成年子女名下各別持有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即應申報，例如申報人之

配偶名下持有 A 股票 5,000 股、B 股票 8,513 股、C 股票 1,000 股、D 股票

20,000 股、E 股票 3,350 股、F 基金於申報日淨值 313,250 元、G 基金於申

報日淨值 59,004 元、H 基金於申報日淨值 148,930 元、I 債券之票面價額

400,000 元，上述有價證券總計 1,299,814 元（股票以每股 10 元計算），故

上述配偶之所有股票＋基金＋債券皆須一一填報。 
 
Q：下市股票、未上市未上櫃股票、水餃股或壁紙股是否仍須申報？ 
A：申報人本人、配偶或未成年子女名下各別持有有價證券只要達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除非該公司業已解散且法人格消滅，否則只要達申報標準，仍

應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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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保險商品種類繁雜，要如何確定為「年金型」、「投資型」或「儲蓄型」保

險？ 
A：保險商品是否為應申報之 3 類型保險，基本判斷方式為「持續繳款，一次

或多次領回」、「期滿或已繳清保費，但日後仍會一次或多次領回」，惟建

議請向保險公司洽詢為宜，若仍無法確定，或可將所持有之全部保險予以

填報。 
 
Q：若子女已成年，保險是否仍須填報？ 
A：凡屬於「年金型」、「投資型」或「儲蓄型」保險，且其「要保人」為申報

人本人、配偶或未成年子女者，皆須填報，若為「要保人」之子女於申報

日已成年，則無須申報；倘若「要保人」為申報人本人或配偶，但「被保

險人」為已成年子女，則該筆保險仍須申報。 
 
Q：若配偶不願配合申報財產，或感情不睦無法得知配偶之財產狀況時，該如

何申報？ 
A：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公職人員之配偶及未成年子女

所有前項財產，應一併申報。」明定應申報財產之公職人員有申報其配偶

財產之義務，故請申報人儘量向配偶溝通，告知此為法定義務，若因不願

配合而造成申報不實，或有可能遭受裁罰；而感情不睦者，可於申報表之

備註欄填寫狀況，若於財產申報實質審查有需要請申報人提出具體事證

者，例如家暴令等，再行提供作為審查參考。 
 
Q：如果我今(102)年已經有申報過了，發現有錯誤或缺漏要修改，是否還來得

及？ 
A：若您是今年已辦理過如就到職申報、代理申報或卸離職申報，仍得於今年

年底(12 月 31 日)前，下載已上傳之報表，作完修改後重新點選「上傳」即

可，財產申報系統將以您最近一次上傳之報表為準。 
 
Q：如果我今(102)年已經有申報過了，是否能修改「申報日」？ 
A：若您是今年已辦理過如就到職申報或代理申報，仍得於今年年底(12 月 31

日)前，下載已上傳之報表，作完修改後重新點選「上傳」即可，財產申

報系統將以您最近一次上傳之報表為準。 
但請注意以下 2 點：「卸離職申報」之「申報日」不能作修改，只能以「卸

離職當天為申報日」；「申報日」一旦變更，所有財產項目之餘額亦可能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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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變動，故若欲修改申報日者，一樣請在修改前作好清查財產的動作。 
 
Q：若發現自己有可能忘記申報或逾期申報，那該怎麼辦？ 
A：請儘速向您任職單位之政風機構聯絡，俾利後續處理。 
 
 
第二部分：問卷意見答復 
Q：可否於兩堂課間有中場休息時間？ 
A：為提升本府同仁對廉政的重視與素養，落實賴市長清德之清廉施政理念，

亦能保障同仁自身權益，說明會除了「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外，另有「公

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公務員廉政倫理規範」以及「行政院及所屬機

關機構請託關說登錄查察作業要點」等法規之介紹，若適逢因課程內容豐

富導致時間較緊湊而無中場休息，參加人員可視需要暫時自行離席與回

座，若有造成不便，尚祈見諒。 
 
Q：場地因人數過多、位置視野不佳或影音設備而造成聽講不便。 
A：9 場次之分區說明會因場地大小與設備都有所不同，故或有可能無法提供

一致性的硬體備配，惟本處之工作人員於說明會開始前皆會事先進行設備

測試與座位安排，希望儘量能讓參加人員有較舒適之視聽環境；另外，若

現場工作人員協請參加說明會之人員儘量往前就座時，亦請能配合安排，

俾維護您的聽講權利。 
 
Q：建議說明會之場次及地點能增加，以利同仁參加。 
A：說明會之場次在分配人數上，會盡可能考慮由臨近場地之人員前往參加，

但如有當日不克前往分配場次參加之同仁，亦能選擇其他方便的場次，而

本處未來亦會視情況所需，研討能否將場次及地點增加，以提升同仁參加

意願及提供良好的說明服務。 
 
Q：可否開設如何簽辦工程、財務、勞務等採購公文，方可避免有圖利特定廠

商嫌疑之研習或教育訓練，以維護承辦人員之權益？ 
A：目前本府有開設政府採購法相關課程，講師閱歷與實務經驗豐富，詳情可

上「臺南市政府公務入口網／應用程式列表／教育訓練報名」，或「行政

院人事行政總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查詢有關課程；另外行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亦有最新法令規定與函釋供參，除上述管道外，如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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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方面之諮詢，亦可洽所任職機構之政風單位或法制單位。 
 
Q：請在各場次入口處放置方向指示標誌。 
A：各場次說明會皆有張貼簽到處之海報，日後會再視場所需要，例如說明會

係位於樓上之場地，增加指示牌。 
 
Q：警察局同仁是否能依所在轄區就近參加？以及日期和場次請提早公布。 
A：說明會之場次在分配人數上，會盡可能考慮由臨近場地之人員前往參加，

但如有當日不克前往分配場次參加之同仁，亦能選擇其他方便的場次，警

察局因應申報同仁較多，故為掌握當日場次之人數及座位，或可能以統一

薦送方式集中於某場次參加，惟仍非硬性規定，可視本身狀況選擇他場次。 
本(102)年說明會係於 9 月 9 日函發本府各局處與所屬各級機關學校，而第

1 場次開始於 10 月 2 日，接著持續舉辦至 10 月 23 日，共 9 場次，於期程

與選擇場次上應尚屬寬裕，另本處除以公文通知外，亦將說明會訊息公布

於本處網站及本處粉絲團，並請所屬政風機構代為向同仁宣達，日後若再

舉辦說明會，還請注意相關訊息或向所任職機構之政風單位洽詢。 
 
Q：不失禮節的婉拒、自我保護之方法與相關法令規定。 
A：說明會上所介紹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

「公務員廉政倫理規範」以及「行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說登錄查察

作業要點」等法規，係為了實現陽光法案之宗旨：透明、公平、公正、公

開之廉能作為，亦是讓同仁能有所憑據而依法行政，進而維護自身權益，

故本處除舉辦說明會外，亦將與所屬政風機構繼續秉持清廉勤政之理念，

為同仁提供相關諮詢服務。 
 
Q：希望講解上能再淺顯易懂與多舉實例。 
A：本處瞭解並非所有同仁皆有法律背景，故在授課上會儘量以聽講者角度解

釋法令，亦會提供實例，例如已定讞之案件或新聞影音等，日後若有開設

相關課程亦仍以讓同仁能瞭解與吸收內容為主。 
 
Q：建議將財產申報修改為兩年申報一次為宜。 
A：因財產申報之種類目前有就到職申報、代理或兼任申報、卸離職申報及定

期申報等，上述之申報期間與申報日未盡相同，但對於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法亟待修法部分，包括申報期間等相關規定，法務部亦正廣搜各方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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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望未來修法完成後能更符合實際申報作業程序。 
 
Q：建議將財產申報重點與注意事項製成小卡，可隨身携帶並有利提醒。 
A：十分感謝提供此意見之同仁，本處亦即編撰「財產申報小叮嚀」，提供有

需要之同仁參閱，可至「本處網站／公職人員財產申報／參考文件區」下

載利用；若對於財產申報有任何問題，亦歡迎洽詢您所任職機構之政風單

位或本府政風處。 
 
Q：現場若有印製宣導手冊，是否可以不必再列印簡報檔？ 
A：本處所刊載之簡報檔，係為提供有需要之同仁下載，或於說明會前先行參

閱，並無硬性規定需要列印，故請視個人需要決定即可。 
 
Q：請另外整理財產申報法規有所修改之處、與去年不同之處或申報時應行注

意事項。 
A：若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有修法或函釋，本處皆會公佈在「本處網站／條文

內容或法務部函釋」供參，亦會傳送所屬各政風機構以傳閱同仁；另外，

歷年所舉辦之說明會，除原則性規定與基本概念大同小異外，講解內容亦

會隨講師不同，以及當年度希加強重點不同而有所變動，故建議不論您是

以前曾經辦理過申報者、每年都固定辦理申報者或者新到任之同仁，皆能

出席說明會，以維護自身之權益。 
另今年本處亦依同仁意見，編撰「財產申報小叮嚀」，提供有需要之同仁

參閱，可至「本處網站／公職人員財產申報／參考文件區」下載利用。 
 
 

※另有於問卷寫下對於本處舉辦說明會之讚美與鼓勵，在此致上感動與謝意！

並希望日後在相關廉政宣導活動上繼續不吝給予意見，因為有您們的支持，

是本處持續提供同仁服務與進步之動力！ 
 
 
 
 
 

臺南市政府政風處 謹誌 
102 年 10 月 


